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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明
 
法治天下，所靠的是什么？所靠的应当是文明而强大的法律力量。在如何促进法律力量文
明增长的理论探讨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法应用伦理方式方法的选择，在形成法律力量
过程中注入具体应用伦理作为，这应当是促进法律力量文明增长的可行要点和重点，我们
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努力之？！哲学文明构成中有三分之一成份是哲学智慧，谁能说哲学
智慧是纯粹无形的？应用伦理思索方式不就是哲学智慧的一种特殊显现？其思索过程中所
具体形成的交流、共识、相约不就是一种有形的哲学智慧显现？！哲学智慧本就是无所谓
形而上或形而下之局限的特殊意识能耐。当我们选择“哲学智慧”视角特殊关注法律力量“对
象”时，这或许会构成对以往既有法律话语语境的一些“跨越”，其话语语境将“扩展”到整个
文明社会或社会文明，其关注的重点、要点则会是法律力量“对象”中的应用伦理作为的方
方面面。这样开端性的法应用伦理新探，在促进法律话语系统的文明建设发展中，只不过
是促成一些相应的法智慧交流、法智慧共识、法智慧相约，归根到底只不过是提供一些法
智慧方面的参考而已。 
 
1、 能够形成、拥有和使用法律力量的主体是“人”而不是他物。虽然法律力量主体在一长
段人类文明历史时期内总是要以“国家”形式体现的，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法律力量主体
是“人”的伦理认知。就算是法律力量主体处于“国家”主体存在形式时期，其“国家”的所有
角色代表最终也还是由“人”担当，而且还是由活生生的“个体人”具体担当，所以说，法律
力量的“国家”主体最终也还是“人”的主体。在“国家”主体存在中，“人”的构成有三种，一
种是“个体人”，一种是“群体人”，一种是“全体人”。三种“人”的具体角色代表都是由“个体
人”特别担当的，其担当则具体有意识角色、权利角色、义务角色之别。意识角色是公民性
的，社会全员都可以自由担当；权利角色是社会结构性的，社会全员只能分别特殊担当；
义务角色则是文明精神性的，社会全员都有文明责任具体担当。当社会全员的“个体人”具
体担当三种“人”角色及其意识角色、权利角色、义务角色的代表以后，“国家”的法律力量
主体实质就是这样的“人代表”或“代表人”的主体。当我们要具体追求法律力量文明增长的
时候，我们就得在这样的“人”的具体法应用伦理作为中寻求成功的可能。 
 
2、 “人”产生、拥有和使用法律力量的伦理依据是“人”的有序文明或文明有序的价值需要。
由于社会文明的“人”有三种，法律力量的伦理依据也就有三种之分：一种是“个体人”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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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明或文明有序的价值需要，一种是“群体人”的有序文明或文明有序的价值需要，一种
是“全体人”的有序文明或文明有序的价值需要。本来三种“人”的法律力量的伦理依据都是
重要的，都是符合自然法则和社会文明原则的，然而，在我们人类法文明还没有进入应用
伦理干预程序之前，三种“人”的有序文明或文明有序则一直处于“自然状态”或“半自然状
态”之中，其三种“人”相互间的价值“冲突”一直影响着法律力量的文明构成、文明规范和文
明增长。当法律力量的伦理依据偏差于三种“人”的某一方时，其法律力量的文明构成、文
明规范和文明增长都是会有相当局限性的，对本方价值需要或许是“好法”、“良法”存在，
对另外二种“人”的有序文明或文明有序的价值需要方面或许就会是“孬法”、“恶法”存在
了。我们人类可不可以通过法应用伦理干预程式让三种“人”的有序文明或文明有序的价值
需要有机统一起来呢？从而在法文明的根本上解决法律力量的文明规范与增长问题。 
 
3、 三种“人”的法价值的有机统一是伦理规范法律力量的保障，同时也是文明增长法律力
量的基础。在具体的社会文明生活中，法价值方面的“冲突”往往在“个体人”之间发生，同
时也在“个体人”、“群体人”、“全体人”之间发生。法律并不是法价值“冲突”的产物，法价
值“冲突”的发生只能是法律还不够文明成熟时期的“自然无奈”表现。法价值“冲突”并不是
不可在法应用伦理作为中消解的，当“个体人”之间的法价值“冲突”得不可开交时，凭据“群
体人”的法价值能量和“全体人”的法价值能量就可以解决问题。同样的道理，当“群体人”中
间的法价值“冲突”得不可开交时，借助“全体人”的法价值能量和“个体人”的法价值能量就
可以解决问题。在三种“人”的法价值之间，其实都有相互支撑、相互约定、相互促成的自
然能耐的，只要我们人类不人为“自私”地偏执于某法价值角度，只要我们人类能够文明展
开三种“人”法价值之间的应用伦理作为，三种“人”的法价值的文明有机统一并不是不可以
具体实现的。 
 
4、 我们人类解决了三种“人”的法价值有机文明统一以后，要促进法律力量的具体规范和
文明增长就得在“成文法律”、“意愿法律”、“行为法律”三方面的有效组合层面上下功夫
了。法律的“成文”是必要的基础，但不是法律的唯一内容，仅有“成文”的法律是不能最佳
产生法律力量的。法律的“意愿”和法律的“行为”，离开了“成文”的法律基础也是不能文明
存在的，所以也不能规范产生什么法律力量。我们人类从应用伦理视角看法律力量的应用
伦理合成，“成文法律”、“意愿法律”、“行为法律”应当是平格的法文明存在，其“成文法
律”、“意愿法律”、“行为法律”应当是互为基础，相互支撑，共相约定的。“成文”的法律当
以法律的“意愿”和“行为”为基础，并受到法律“意愿”和“行为”方面的相应支持和约定；同
样，“意愿”的法律当以法律的“成文”和“行为”为基础，并受到法律“成文”和“行为”方面的相
应支持和约定；还是同样，“行为”的法律当以法律的“意愿”和“成文”为基础，并受到法律
的“意愿”和“成文”方面的相应支持和约定。 
 
5、 在促进法律力量增长的应用伦理努力中，“成文法律”、“意愿法律”、“行为法律”是互为
基础、相互支撑、共相约定的。对于“成文法律”或许尚好理解：已经形成文字的法律话语
系统，已经被社会文明确定的法规法典，已经是钢性社会建筑的法治机构设置，等等这些
则可以被视之为“成文法律”的社会文明存在。“成文法律”有“已经”的特征。和“成文法
律”的“已经”不同，“活生生”则是“意愿法律”具体存在的特点。“意愿法律”可被视为是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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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法律存在，是三种“人”现实性拥有的法修养、法思想、法意志，是三种“人”活生生
拥有的法的精神活动。“意愿法律”存在于三种“人”的精神世界中，是我们人类法文明不可
或缺的三分之一构成。能把“意愿法律”文明提升进法文明系统，这或许能促进法治文明建
设实现质的文明进步。和“意愿法律”紧密相联系的还有“行为法律”，当“意愿法律”作出“活
生生”的各种各样法选择以后，接下来的就是付诸构成事实法律的具体行动。“行为法律”也
可被看做是“事成法律”，“事实法律”则是“随机而成”的法律，是三种“人”具体实践成文法
和意愿法的现在性法律活动结果，其选择性、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是“行为法律”具体成事的
要点。不管怎么说，“行为法律”和“意愿法律”一直都是我们人类法文明中的具体存在部
分，只不过是迟迟没有能和硬性的“成文法律”平格“存在”而已。我们人类今天或今后要想
最佳促进法律力量文明增长的话，理顺法文明构成，让“硬法”、“软法”、“事实法”文明统
一起来，这或许是我们人类须得努力去做的法文明进步发展工程。 
 
6、 能把“成文法律”、“意愿法律”、“行为法律”纳入法文明应用伦理的交流、共识、相约程
序，这对于规范法律力量的文明形成和促进法律力量的文明增长，无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社会文明工程。在具体的法文明存在中，“成文法律”是需要来自“意愿法律”和“行为法
律”方面的文明支撑、约定和规范的。情况同样，“意愿法律”也是需要来自“成文法
律”和“行为法律”方面的文明支撑、约定和规范的，“行为法律”更是需要来自“意愿法
律”和“成文法律”方面的文明支撑、约定和规范的。当“成文法律”、“意愿法律”、“行为法
律”处于“自态”并各行其是的时候，其具体法文明总是难免要落入不能够文明规范健全的特
别困境，其“自由状态”下的“意愿法律”和“行为法律”总会与“成文法律”发生这样那样的不
谐调，甚至在“成文法律”那儿本来是很完好的设想与安排，到了“意愿法律”、“行为法
律”这里却变了调，并因此造成各种各样的程度不一的“孬法”或“恶法”的结果。我们人类要
想消除法文明中的“孬法”可能和“恶法”可能，我们人类不仅要在三种“人”的法价值需要层
次上作应用伦理努力，我们人类还得在“成文”、“意愿”、“行为”三种“法”的相互支撑、相
互约定、相互规范中作应用伦理努力才行。
 
 7、 在促进法律力量增长的应用伦理努力中，还有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就是法律力量在社会
文明中全面展开的问题。社会文明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部分构成的，法律力量能仅
仅偏主政治领域或经济领域施展吗？法律力量可不可以同时进行政治方面的施展、经济方
面的施展、文化方面的施展呢？法律力量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具体展开都是同等
重要的，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考虑通过法应用伦理作为促成三方面展开的协同一致呢？法
律力量如果仅偏主政治领域的施展以治天下，其力量是相当有限的，而且也不一定能文明
规范；同样，法律力量如果仅偏主经济领域的施展以治天下，其力量也是相当有限的，而
且也不大可能能够文明规范；（当然，文化领域对于法律力量的施展或许还有一大片有待
开垦的“处女地”需要法文明去努力，所以眼下还没有太多“如果”好说。）我们可不可以设
想？当法律力量能够同时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展开的时候，其治理天下的法
律力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强大状态和文明状态呢？！
 
 8、 法律力量的施展大场和作用对象应当是整个社会文明，法律力量的有效施展不仅要保
障经济方面的文明有序，而且也要保障文化方面的文明有序和政治方面的文明有序。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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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文明构成中，政治方面的文明有序、经济方面的文明有序、文化方面的文明有序是
相互关联的，如果法律力量作用不到任何一方，或者说不能有效保障任何一方文明有序，
其社会文明都是不能实现最好的法治效果的。譬如说法律力量仅仅偏重保障经济领域的文
明有序，而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的法治情况跟不大上时，其社会文明能算是有效进入文明
的法治状态了吗？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法律力量仅仅偏重保障政治领域的文明有序，而文
化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法治情况跟不大上时，其社会文明表象上或许似乎已经“有序”了，但
社会文明实际上并没有能够真正进入文明的法治状态。因此说，法律力量的施展大场和作
用对象应当是整个社会文明的方方面面，顾此失彼的做法不应该是法律力量文明施展的具
体选择。切合实际，全面展开，灵活调度法律力量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的具
体投入力度，法文明治理天下的法律力量这才能够发挥最佳的社会工程效果。 
 
9、 社会文明的法文明化当由现实的“法政治”、“法经济”、“法文化”有机统一组合而成。
当“成文法律”、“意愿法律”、“行为法律”能够文明进入自组织大统一程式以后，具体形
成“法政治”、“法经济”、“法文化”也就成为一种现实社会文明的可能。“法政治”、“法经
济”、“法文化”是法文明的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境界，须得法律文明本身也步入运动的法科
学发展轨道才能具体实现。法律文明不应仅仅是自身系统存在的文明，而应当还是能够全
面化入社会现实文明存在中的文明。“法政治”、“法经济”、“法文化”是法律文明具体化入
社会文明的结果，其“具体化入”是关键要点，这种“具体化入”需要法律文明自备一种自
我“解放”的精神和“解放”自我的能耐。如果说“成文法律”、“意愿法律”、“行为法律”实现应
用伦理统一是法律文明内在的自我“解放”工程的话，法律文明“具体化入”社会文明中的政
治内容、经济内容、文化内容则就是法律文明外在的自我“解放”。“具体化入”是积极的法
应用伦理投入，是法律文明积极“解放”自我并服务性进入社会文明内容的科学化发展行动
工程。 
 
10、 就存在本质讲，法律文明力量终究是社会实现有序文明或文明有序的保障。对于社会
文明存在，法文明只能是社会文明的治理手段，切不能把法文明反当做社会文明的什么存
在目的。在法文明和社会文明的相互关系中，就其自然性的主客存在论讲，社会文明则处
于主的位置，法文明则处于客的位置，法文明始终是为了服务社会文明才具体存在的。然
而，当具体处于法文明治理天下的特殊角度讲，法文明和社会文明的主客关系则特殊对换
了“位置”，法文明则特殊处于一种“主”的角度，社会文明则特殊处于一种“客”的角度，社
会文明必须“遵从”法文明的规范治理。对于法文明和社会文明的主客关系存在
和“主”、“客”关系“对换”，我们人类须得加以智慧处理才行，这才能避免法文明发生各种
各样反人类文明异化的可能。我们人类的“换位思维”是“交流”的高级表现，同时也是“共
识”的智慧基础和“相约”的文明保障。我们人类的“换位思维”一方面是哲学具有的一种特殊
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更是我们人类全员都普遍具有的普通思想能耐，我们大家为何不能启
用“换位思维”能耐？共同凭据“换位思维”能耐促进法律力量的文明形成、文明规范、文明
增长？！以上看法仅供同仁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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